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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法律比较 反思外资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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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外资并购管理的法律体系比较  

  美国是第一个制定反垄断法的国家，主要由反垄断法、证券法、公司法和一些涉外投资法律或条款来管理外资并购，

其中又以反垄断法最为重要。  

  日本的外资并购除了受到日本《禁止垄断法》、《证券交易法》和《商法》等相关的国内法规约束以外，还受到《外

资法》的管制。  

  欧洲理事会的《企业合并控制条例》，主要管制企业合并，凡是在欧共体范围内造成影响的合并都是条例的适用对

象。2002年欧盟出台了《关于企业合并控制的第139/2004号决议》，并同时颁布了《横向合并评估指南》和《合并调查最

佳实践指南》来管理外资并购行为。  

  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主要受《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三部基本法

规范以及《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6年，又制定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

业的规定》，对外资并购的行为作了详细规定。  

  外资并购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特别是在基础性、涉及国家安全性的行业产生必然影响，国外对外资并购的管理有一个

共同之处，就在于反垄断法。而我国外资投资法律管理多为行政法规、部委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立法效力层次

低，权威性不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无《反垄断法》突显出我国法律的软弱之处。  

  二、外资并购中监管部门的比较  

  美国由司法部反垄断局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对外资并购进行管理。另外，外国投资委员会又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主

要审查涉及国家安全的收购案。如我国2005 年1 月中国联想集团收购美国IBM 个人电脑事业部和同年7 月中国海洋石油

有限公司(中海油) 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的议案中，都遭遇美方刁难，声称这些收购涉及美国法律中的《埃克森- 佛

罗里奥法案》( Exon - Florio Act) ，可能会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日本对外资进行反垄断审批的机关主要是国家公正交易委员会，同时，下设一个事务总局，事务总局还下设负责总务

和协调国际竞争政策的官房，通过一个统一的机关行使反垄断审查的职能。  

欧盟各国对外资并购的审查机构一般都是比较集中的。比如英国的公平交易局和垄断与并购委员会、法国的公平交易、消

费者事务和欺诈控制局和竞争委员会、德国的联邦卡特尔办公室。  

  我国从改革开放之时引进外资到今天为止，针对外资并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审批机构。2006年颁布《关于外国投资者

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将审批机关由外经贸部变更为商务部以及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

规定》中又规定涉及反垄断审查的外资并购行为，应当经商务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批准。同时，按照《外商投资产

业指导目录》分类，发改委对总投资额达到一定数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准入部门要进行审查。即我国对于外资并购行为有权

进行审批的机关至少有三个——商务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国家发改委。  

  国外虽在外资并购的审批机关设置上存在一定差异，但在其设置上都力图实现统一和确定。而在我国外资并购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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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审查机构太过分散，导致行政效率的下降，各个部门对法律政策的解释把握不一致，易产生混乱，意见不统一，常使

外商对应向哪个机构提出投资计划感到茫然。  

  三、外资并购审批制度比较  

  美国对于外资并购采用的是双重规制原则。一方面，对外资并购实行的平等的市场准入制度，即国民待遇。另一方面

在少数相关法律中对外资并购与国内企业并购迥异的一些特殊问题作出某些特别规定。  

  日本对外国直接投资不采取审批制，而是实行自动许可制。凡符合法律规定的外国投资者，须按法定程序提出申请，

在30天后即可获得自动许可。但如认为该投资项目有违其相关规定者，则须个别审查。  

  欧盟规定，申报程序是企业合并行为发生法律效力的一个必经步骤，也是企业合并程序的第一步，如果没有事先的申

报，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都将受到罚款。  

  我国对外资并购采取普遍审查制，由于我国的审批机构众多，对哪些需要审核，审核什么，由谁审核，怎样审核，法

律规定相当混乱。  

  与国外相比较，我国对外资并购的审批制度并不完善。《公司法》只对吸收合并和新设立合并作了规定，而对收购没

有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条例》和上述两个《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都对并购的审批

和监管有所规定，但内容不统一，而且不完善，缺乏可操作性。  

  四、对我国外资并购的思考  

  1、外资并购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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